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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临沧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
革实施方案》政策解读

2021 年 2 月 17 日，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临沧市

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》》（临政办发

〔2021〕10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。为方便社会公众

全面了解有关政策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方案制定的背景和依据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，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

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0〕7 号）

和《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

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临政

办发〔2020〕11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统筹

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坚持

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新发展理

念，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全

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，从社会主

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，根据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的特点，遵

循教育规律，体现中国特色，按照中央领导、合理授权、系统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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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、科学规范、权责清晰、运转高效的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

责任划分模式，加快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市级

与县（区）财政关系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义务教育。义务教育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，

地方承担部分确认为省、市、县（区）共同财政事权，并按照具

体事项细化，其中：公用经费保障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、

学生营养膳食补助（临沧市 8 县（区）均属于国家试点范围的

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，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），省财政承担

85%，市财政承担 1.5%，县（区）财政承担 13.5%。学生营养

膳食补助。

（二）学生资助。云南省已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

学生资助体系，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。地方承担部分

确认为省与各地共同财政事权，按照具体明确的补助标准和学生

人数，采取分比例承担或者奖补的方式下达资金。其中，学前、

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和公费师范生补助，按照省财政承

担 85%、市财政承 担 1.5%、县（区）财政承担 13.5%的比例

分担支出责任。国家 奖助、省级奖助和国家助学贷款项目，按

照现行经费供养关系予以保障。

（三）其他教育。学前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、职业教育、

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， 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，受教育者合理分

担、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 费的投入机制，总体确认为省与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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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财政事权，所需经费主要按照隶属关系，由省财政与州（市）

财政分别承担，省财政将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对各州（市）予以

支持。其中，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按照云南省普通高中生均公

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实施，高等教育按照现行经费供养关系实行

原渠道保障。 民族教育、特殊教育、继续教育、民办教育以及

高校、军队、农垦、林场林区、国有企业所属学校等，其管理和

财政支持方式 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现行体制和政策执行。上

述义务教育、学生资助、其他教育等具体事项，我市原则上执行

国家和省级统一制定和调整的基础标准；各县（区）在按 照规

定将国家和省定标准落实到位的基础上，因地制宜制定高于 国

家和省定标准的，应事先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备案后执行，高出 部

分所需资金由各县（区）自行承担。各县（区）按照有关规定，

结合实际和财力状况新增的事项，为市以下财政事权，由各县

（区）财政承担支出责任。涉及基本建设支出按照国家有关基建

政策保障和执行。

本方案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